
园艺学院 2019 年秋季申请学位答辩工作安排 

 

根据研究生院“2019 秋季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

予工作时间安排”及“关于 2019 毕业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安排

的通知”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将 2019 年申请秋季学位

答辩（包括校级抽查和非校级抽查）的工作安排如下：  

一、校级抽查人员包括： 

①2019 年及往年曾被抽查到，但办了延期的研究生； 

②提前毕业研究生 

③按照研究生院培养处《关于因培养环节考核不通过进入

论文校级抽查的规定》所确定的学生 

      ④已毕业研究生回校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人员（以下简称

“返回答辩生”）。 

硕士：2018 年 11 月以后毕业；博士：2016 年 11 月以后毕

业 

⑤同等学力研究生 

⑥与其他院校联合培养仅在我校申请学位的研究生 

⑦申请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研究生 

二、领取相关材料 

时间：8 月 23 日（周五）当日上午 9:00-11:00，下午 2:00-5:00 

地点：植保楼 1002 

1、校级抽查人员中的①～③及非校级抽查人员，需领取《毕

业研究生登记表》及学位答辩材料； 

2、校级抽查人员中的④（“返回答辩生”），需领取《中国农

业大学已毕业研究生回校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审查表》一式二份、



学位审批材料及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查意见》； 

3、校级抽查人员中的⑤（同等学力研究生），于 8 月 29 日

前，携带①入学资格认定书原件；②交费凭据复印件；③正式成

绩单 2 份（凭交费凭据到培养处-西区主楼 209 室-打印）；④ 2

寸学位证书照片（2 张）等材料到研究生院学位办(西校区主楼 203

室) 办理答辩通知单并领取入学报名原始材料。 

4、校级抽查人员中的⑥，只领取学位答辩材料。 

特别说明：根据新修订的“中国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”，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和“返回答辩生”必须在资格

审查前完成预答辩，否则不予资审。 

三、提交资审材料 

时间：8 月 29 日（周四）当日上午 9:00-11:00，下午 2:00-5:00 

地点：植保楼 1002 

需提交的材料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1、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批材料（自已粘贴信息采集的 1 寸照

片及成绩单）； 

    2、按照培养方案规定发表的文章首页复印件或盖红章的中

文接收函或往来邮件英文文章接收函的截屏，接收函需附文章首

页，还需导师在接收函上写明“情况属实”字样并签字。 

    根据研生（2016）6 号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程序》

文件精神，“返回答辩生”在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材料时，除

毕业证复印件等材料外，还必须提交已正式发表的（不包括接收

函）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文章复印件。 

3、电子版（用于学位论文查重）及定稿的纸质学位论文一

份（双面印刷）； 



①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格式要求： WORD 版本，

WORD2003 或 WORD2007 均可。须删除封面、原创性声明和使

用授权书、图和照片。 

②论文命名格式为：作者姓名_学号_论文题目.doc，（例如：

张三_S120102201_马铃薯卷叶病毒.doc）。 

     拟检测论文电子版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检测。图书馆对学

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的结果，只提供《文本复制检

测报告单》简洁版，不提供重复的文字部分。 

学 位 论 文 的 电 子 版 按 要 求 的 格 式 发 送 到 ：

yuanyicau@126.com，发送时间为 8 月 29 日下午 5 点前。 

4、拟定密级为内部级的涉密学位论文（涉密年限不超过三

年），还需提交《中国农业大学内部级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批

表》（见附件）；  

5、《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》（含存档材料明细表及成绩单，自

已粘贴信息采集的 1 寸照片）或《中国农业大学已毕业研究生回

校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审查表》（含毕业证复印件）一式二份（含

毕业证书复印件、发表文章首页）及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查

表》一式二份。 

6、提前毕业研究生除提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①论文的封面和目录； 

②培养环节完成情况记录表（需培养处盖章）； 

③《提前毕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； 

④成绩单 1 份； 

⑤提前毕业专家推荐信 3份（其中含导师 1份）； 

⑥发表学术文章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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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交送审版电子论文： 

1、校级抽查博士、硕士研究生需登录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

院“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（学生端）”提交 PDF 版送审论文

及相关信息，提交送审流程（见附件）。提交时间：9 月 7 日（周

六）-9 月 9 日（周一）17 点 

2、非校级抽查申请者提交时间：9 月 17 日下午 5 点，提交

流程与校级抽查流程相同 

 

五、提交答辩申请 

    10 月 15 日前登录“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”，提交学位答

辩申请。 

 

六、学位信息采集 

答辩秘书维护答辩结果后，已通过学位答辩的研究生，务必

于 10 月 30 日前登陆“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学位信息

采集。 

注意事项： 

1、学位信息采集填写完成后需打印一份（A4）纸质版，由

本人签字后随同其它答辩材料按规定时间交到指定地点。 

2、打印出的纸质版内容须与网上系统中提交的电子版内容一

致，如有任何不同，须以网上系统中为准重新打印并签字。如学

位论文题目有变动，请直接到植保楼 1002 找教学秘书修改，以

确保学位信息采集中论文题目与提交到校图书馆中的一致。 

3、学位信息采集前一定要先认真阅读《学位信息采集系统》



录入说明及填报注意事项（研究生院学位办主页右上角），然后

再进行信息提交。填写时所有的信息要求准确无误，如果出现错

误，将不能通过“学位授予国家备案系统”上报，该申请人的学

位信息将无法在系统中认证。 

 

七、提交答辩材料 

    时间：10 月 30 日下午 5 点前 

    地点：植保楼 1002 

    已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需提交以下答辩材料： 

1、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（自己粘贴信息采集的 1 寸照片及

成绩单） 

2、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评议书（硕士 2 份） 

3、学位授予材料 

4、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（博士 5 或 7 份/硕士 3 或 5

份） 

5、研究生论文评阅人、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批表 

6、学位信息采集表 

7、学位论文 (博士 2 份/硕士 2 份(双面印刷，研究生及导师

必须签字) 

8、研究生学位论文依据评阅答辩意见修改情况表（见附件 6、

附件 7），此申请表承诺签字部分必须保留在正面，最多两面（一

页 A4 纸），正反面打印。 

 

八、向图书馆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 

    已通过学位答辩的研究生按照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的



修改意见，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修改学位论文，并在研究生院规

定时间内登陆图书馆网页（主页右中侧“学位论文提交”），提交

电子版学位论文。 

   

我院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8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园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8 日 

 


